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14 年度視障按摩據點營運輔導暨設備補助計畫 

經費編列參考表 

項次 
          單位、數量          
 
項目 

單項補助 
金額上限 

數
量 

單位 備註 

一 
裝
潢 

裝潢（含設計）及隔
間、油漆、水電、木
作、天花板、地坪、

大門等施作 

25,000 1 坪 
1.招牌最高補助 2 幅。 

2.招牌（含價目表）之製作樣式由本局提供。 

3.招牌製作樹立需符合內政部「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

辦法」相關規定。 
招牌 35,000 1 幅 

二 
設
備 

電話機 3,000 1 台 

1.以同一時間排班之視障按摩師人數計算，1 位按摩師以

補助 1 張按摩床或按摩椅（含腳底按摩椅）、1 個置物

櫃、1 把椅子為限。 

2.其餘設備 1 家補助 1 台(個、張)。 

3.提出其他必要經營設備項目需經審查委員會同意。 

冷氣空調 40,000 1 家 

電風扇 3,000 1 台 

飲水機 10,000 1 台 

熱敷(毛巾)箱 8,000 1 台 

按摩床 8,000 1 床 

按摩椅 6,000 1 張 

置物櫃 3,000 1 個 

椅子 1,000 1 把 

電視機或音響 15,000 1 台 

腳底按摩椅 10,000 1 張 

洗衣機 15,000 1 台 

烘衣機 6,000 1 台 

消防設備 20,000 1 家 

監視系統 10,000 1 家 

其他必要經營設備 自行估價 1 家 

三 
其
他 

電毯/電熱器 4,000 1 床（台） 

1.按摩用具及材料：含按摩師工作服，以總排班按摩師數

量補助。 

2.電毯 1 床最高補助 1 件，床單、枕頭及枕頭套 1 床最高

補助 2 組，睡衣(按摩服) 1 床最高補助 3 件。 

3.開幕宣導費、場地租金或場地清潔維護費限新設據點申

請（於申請補助當年度 1 月 1 日以後新設者），需檢附

該場地管理單位之收據或證明。 

4.開幕宣導費需於估價時將細項分列估價供審查。 

5.場地租金或場地清潔維護費最高補助 6 個月。 

6.戶外遮陽棚限戶外視障按摩據點申請，並依營業範圍最

多 2 組。 

床單 1,500 1 組 

枕頭及枕頭套 1,000 1 組 

睡衣(按摩服) 600 1 件 

按摩用具及材料 10,000 1 人 

開幕宣導費 10,000 1 家 

場地租金或場地清
潔維護費 

5,000 1 月 

戶外遮陽棚 10,000 1 組 

 

附件二 


